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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园资助申报说明

一、留学人员和留创企业概念
留学人员：我国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一年以上并已于近期回国，在国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具有国外毕业研究生学历；或出国前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出国前已获得博士学位，出国进行博士后研究或进修的，符合以上条件之一的属于留学人员。
留创企业：以留学人员为主创办注册的企业。该企业的法人代表应是留学人员且所持股不低于10%，或该企业自然人中的第一大股东是留学人员，或该企业股东中的留学人员股东所持股权合计不低于30%。
二、材料清单
（一）申报单位提供
1.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园申报书，需申报单位和推荐部门盖章；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申报单位撰写2022年度工作报告（主要包含机构基本情况、2022年开展的主要工作、成绩效果、存在问题、下一步工作打算、意见建议等），需申报单位盖章；
4.2022年新引进的留学人员证明材料（请择优提供不超过10名留学人员材料）：材料主要包含但不限于企业营业执照、留创园与申报单位签订的孵化协议、留学人员证明材料（留学人员身份证、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一年以上海外博士后工作经历证明等）、《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参加工作至今）等。
5.2022年新引进的留创企业证明材料（请择优提供不超过10家企业材料）：材料主要包含但不限于企业营业执照、留创园与申报单位签订的孵化协议、留创企业证明材料（经工商部门备案的企业公司章程、股权证明材料等）、留创企业相关人员身份证明材料（留学人员身份证、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一年以上海外博士后工作经历证明等）；
6.2022年留创企业获得资质的证明材料，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提供不超过10家企业材料，每家企业只选1种类型资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获得发明专利企业，请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同时，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留创园与申报单位签订的孵化协议、留创企业证明材料（经工商部门备案的企业公司章程、股权证明材料、科技成果、获得荣誉、营业收入等）、留创企业相关负责人证明材料（留学人员身份证、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一年以上海外博士后工作经历证明、团队成员等信息）；
7.申报单位承诺书，需申报单位盖章；
（二）推荐单位提供
《2023年度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园资助评选汇总表》（推荐单位汇总后盖章）；
三、注意事项
1.需要提交的纸质版材料：《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园资助申报书》（见材料清单材料1），单独胶装成册，一式八份；其它相关材料（见材料清单材料2-7），统一胶装成册，一式一份；
2.《2023年度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园资助评选汇总表》由推荐单位汇总盖章后统一提交，一式一份；
3.《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园资助申报书》、《汇总表》和其他相关材料需刻盘一并提交。



附：承诺书模板


承诺书

  本单位                            承诺填写的全部内容及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留创园基本情况、留创园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情况、留创园为企业提供服务情况、留学人员创办企业发展情况等）均是真实、完整、合法、有效。如存在申报材料虚假情况，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后果。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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